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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計劃及準備近身護衞運作 

編號  107754L5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負責計劃及準備近身護衞運作的管理層保安人員。它包括了為受保護客戶的安

全及保護進行威脅及風險評估，並制訂及實施近身護衞服務計劃的能力。 

級別  5 

學分  2 

能力  表現要求  

1. 對近身護衞運作須具備的知識： 

 熟悉近身護衞運作的最佳方式 

 熟悉威脅分析及風險評估的理論和技巧 

 熟悉有關場地及運輸安全及保護的原則和理論 

 熟悉資訊保安的核心原則及最佳方式 

 具備與客戶及其他人士溝通和協調的技巧 

 熟悉資源規劃及預算的理論和技巧 

 

2. 計劃及準備近身護衞運作 

能夠： 

 進行威脅及風險評估 

o 編撰及整理客戶在護衞期內的風險狀況及活動訊息 

o 識別對客戶的潛在威脅，弱點及風險 

o 判斷所需保護的範圍及水平 

 制訂並實施近身護衞服務計劃，以減輕威脅，弱點及風險 

o 判斷所需的預算及資源 

o 判斷並設立固定環境的護衞措施 

o 判斷交通安排，運輸模式及路線，並制訂復備計劃 

o 判斷並安排出席公眾聚會及場地的護衞措施 

o 與客戶及其他相關人士確認近身護衞服務計劃的範圍、目標、保安及應變安排 

o 判斷並設立與客戶、媒體和其他相關團體的通報機制 

o 判斷並制訂相關的政策，程序及指引 

o 將計劃，通報機制及相關政策及程序傳達給客戶及其他需要知道的人士 

o 進行受襲操練，確保隨時維持在待命狀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透過威脅分析及風險評估的最佳方式，識別威脅，弱點及風險；及 

 設立和／或制訂有效的護衞措施，以減輕經識別的威脅，弱點及風險；及 

 與客戶及其他相關人員有效溝通及確認近身護衞服務計劃的護衞措施，通報機制及目標；

及 

 協調及進何受襲操練，確保近身護衞服務計劃隨時維持在待命狀態 

備註  先決條件： 

 督導近身護衞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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